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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达州市达川区国有粮食企业政策性

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分开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达川府发〔2022〕26 号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根据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改革完善机制体制加

强粮食储备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》和四川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

公厅《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粮食储备安全管理的实施意

见》（川委办〔2020〕12 号）要求，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达州

市达川区国有粮食企业政策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分开实施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达州市达川区国有粮食企业政策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

分开实施方案

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政府

2022 年 12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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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达州市达川区国有粮食企业
政策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分开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指

示批示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储备粮食管理，推动粮食储备安全管理

体制机制变革，构建更高质量粮食安全保障体系，按照国家、省

市有关文件精神，根据“纪委书记盯粮库”工作安排，结合达川

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

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粮食安全战略，强化国有粮食企业的功能定

位，进一步理顺地方储备粮管理体制机制，明确地方储备粮管理

责任，确保国家政策性粮食数量真实、质量良好，需要时调得动、

用得上，全力保障粮食安全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按照地方储备粮管理政策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分开原则，撤

销达州市达川区赵家粮油管理站、达州市达川区管村粮油管理站

和达州市达川区石桥粮油管理站，由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政府出

资，成立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司（国有独资），由区发

改局代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。在公司统一领导下，成立达州市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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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司储备分公司和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

限公司发展分公司。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司、达州市达

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司储备分公司和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

限公司发展分公司分别实行独立核算、自负盈亏。达州市达川区

秦巴粮油有限公司储备分公司和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

司发展分公司分别负责政策性粮油储备和粮油经营业务，实现粮

食政策性储备业务和粮油经营业务在人员、实物、财务、账务管

理上相分离，从源头上解决粮食购销领域滋生腐败的问题。

三、改革任务

本着“精简、精干、定额定员”和“人岗相适、提高效率”

的原则，实现粮食政策性储备和粮油经营职能在人员、实物、财

务、账务管理上相分离。

（一）机构和职责分开

1．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司：全面负责公司的粮油

收储、粮油质量、粮油轮换、市场粮油供应、粮油加工、粮油经

营的监管；负责粮油应急保供、财务管理、资产管理、安全管理、

党建及党风廉政建设等工作；负责粮油仓储设施建设等工作；负

责会计、统计、审计等工作。

2．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司储备分公司：具体负责

政策性粮油的收购、轮换、统计、存储管理、质量管理、应急保

供和仓储设施的维护管理等工作。

3．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司发展分公司：具体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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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粮油供应、商品粮油经营、粮油物流配送、粮油加工及资产

经营等工作。

（二）人员管理分开

1．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司。机构人员设置：董事

会成员 5 人，其中：党支部书记、董事长、总经理 1 人，党支部

副书记 1 人，支委委员、副总经理 2 人，支委委员 1 人；内设综

合办公室、粮油监管部、计划财务部；下设储备分公司、发展分

公司。

2．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司储备分公司。机构人员

设置：班子成员 4 人，其中：经理由董事会成员兼任，副经理 3

人。内设办公室、财务部、粮油仓储部、质量管理部。

3．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司发展分公司。机构人员

设置：班子成员 3 人，其中：经理由董事会成员兼任，副经理 2

人。内设办公室、财务部，购销业务部、资产管理部。

（三）财务管理分开

1．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司。负责公司财务预决算、

投融资管理、财务核算、税务申报、财务报表等工作；负责对公

司、储备分公司、发展分公司财务审计与经营性资金调配。接受

各级行政主管部门、财政、税务、审计、农业发展银行等部门（单

位）监管。

2．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司储备分公司。独立核算，

自主经营，自负盈亏。实行政策性粮油收购资金与费用资金分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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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，专款专用，资金封闭运行，除轮换经营外不得从事其他商

业性经营活动，并接受各级行政主管部门、财政、税务、审计、

农业发展银行、公司的监管。

3．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司发展分公司。独立核算，

自主经营，自负盈亏，接受各级行政主管部门、财政、税务、审

计、农业发展银行、公司的监管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（ー）方案报批。本着广泛听取企业职工意见后，优化实施

方案，经区发改局党组研究后上报区委、区政府，待同意后组织

实施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。1.方案批复后，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公司的

工商注册等工作。2.2022 年 11 月中旬完成人员分开和实物资产

分开工作。3.2022 年 11 月下旬完成财务和账务分离。4.2022 年

12 月上旬两个公司独立运行，实现政策性职能与经营性职能的

分开。

（三）评估检查。2022 年 12 月底前检查分开落实情况和分

开后的运行情况。

五、改革具体处理事项

（一）资产分离

将赵家粮站、管村粮站、石桥粮站、工贸公司及原各粮站资

产，按功能和用途分别划转到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司储

备分公司和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司发展分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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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将赵家粮站、管村粮站、石桥粮站、工贸公司及原各粮

站具有现代储粮功能的资产交由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

司储备分公司管理，其余资产交由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

司发展分公司管理。资产出租租金收入用于企业发展，自主经营、

自收自支。

2．现有各粮站的检化验设备、扦样设备、输送设备等仓储

设施设备交由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司储备分公司管理。

3．现有各粮站电脑、打印机、空调等办公设备，由各粮站

登记造册后，交由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司合理分配使

用。

4．粮站交通工具交由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司管理。

对资产不动产权登记变更，住建、国土、税务等部门要积极

支持，根据政策对相关费用予以免除。

（二）人员分流

本着“自愿与组织决定”相结合的方式，对企业在岗人员进

行合理分流。人员分流采取双向选择方式，职工个人作出书面承

诺，确保改革稳步推进。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司、达州

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司储备分公司和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

油有限公司发展分公司营运后，人员聘用、辞退及人事管理由达

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司拟出方案报区粮储中心、区发改局

审批同意后实施，达州市达川区秦巴粮油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

理由区发改局任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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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正常退休一批。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达到退休年龄，符

合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，由企业按正常程序办理退休。

2．清理清退一批。企业按程序清退以下人员：一是清退在

企业挂靠人员；二是清退虽未解除劳动合同但长期不在岗人员。

由企业终止（解除）劳动关系。

3．合理上岗一批。除自愿选择两个分公司的人员外，其余

人员，根据个人特长和从事工种，采取组织安排的方式确定人员

岗位。

（三）债权债务问题

1．银行挂帐停息贷款类。由秦巴粮油有限公司与银行核对

挂帐金额，区金融服务中心协助指导企业与银行协商，达成处理

意见后按程序报批。

2．职工借款用于企业类。由清产核资组所聘请的第三方机

构核准后，报请区政府兜底，分三年逐步解决。

3．业务往来债权债务类。原企业对债权债务的真实性、合

法性负责，秦巴粮油有限公司对债权债务余额的准确性进行核

实，按照“应收尽收”的原则限期收回，对不能收回的债务，由

企业通过司法途径解决。

4．拖欠职工工资社保类。原企业对所欠职工工资、社保的

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，清产核资组核实后报请区政府兜底解决。

（四）组织关系划转

企业退休人员党组织关系一律划转到居住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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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为切实加强政策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

分离工作组织领导，成立由分管常委任组长，分管副区长任常务

副组长，区发改局、区财政局、区社保局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

达川区国有粮食企业政策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分开工作改革领

导小组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发改局，由杨志同志兼任办公

室主任，负责日常工作。

（二）形成推进合力。政府各职能部门和各相关单位要加强

配合协调，根据职能职责，认真研究相关配套政策措施，形成工

作推进合力，确保各项政策措施全面落实到位。要按照时间节点，

及时协调解决改革中的各类矛盾纠纷，确保全面完成改革任务。

（三）做好宣传解释。各地各部门要大力宣传国有粮食企业

政策性和经营性职能分开改革工作的重要意义，扎实做好国有粮

食企业干部职工的宣传解释工作，确保改革工作顺利推进。

（四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区纪委监委要加强国有粮食企业政策

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分开工作的监督检查，对发现工作中有违纪

违规问题的，将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责任。


